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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鹿得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18 年 11 月 8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8 年 10 月 19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江苏鹿得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项友亮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丁海滨、王诗莹、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被告 1： 

姓名或名称：上海阅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顾云锋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吴媛、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员工 

被告 2： 

姓名或名称：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李学敏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吴媛、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员工 

    被告 3： 

姓名或名称：上海斐讯电通电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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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顾云锋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吴媛、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员工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原告与被告 1 于 2017 年 6 月 28 日签订《ODM 合作协议》，约定由原告制造

被告 1 制定品牌的产品，采用订单方式交易。合同签订后，被告 1 多次向原告下

订单，其中部分订单原告已按照合同要求提供了货物，但是被告却未按照合同履

行付款义务，截止 2018 年 10 月提起诉讼前经原告多次索要仍有货款人民币

7,416,126.80 元尚未支付。 

另外，被告 1 先后还向原告下达几批订单，根据合同约定，被告 1 应于订单

生效后 7 个工作日内支付该部分订单总额 30%的预付款。但经原告多次催告，被

告 1 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关预付款，同时因被告 1 未履行合同导致原告发生专用

物料及固定资产的采购成本损失。原告有权按照合同约定解除该部分订单同时要

求被告赔偿原告的相关损失。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 

1、被告应及时向原告支付所拖欠的货款，并支付给原告逾期违约金赔偿原

告因此遭受的损失:（1）已发货订单未支付货款 7,416,126.80 元；（2）尾款逾期

利息 240,360.60 元（按每笔尾款逾期之日起，按 24%年利率暂计至 2018/10/18），

除尾款外逾期利 135,963.90 元；（3）物料成本损失（专用固定资产+斐讯专用物

料成本损失）3,339,144.00 元；（4）律师费 90,000.00 元。合计 11,221,595.30 元。

（5）解除原告和被告上海阅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订单 45000750033（未

发货部分）、4500075034、4500076870、4500077279。 

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

定（三）》第十三条的规定，被告 2 与被告 3 作为被告 1 的股东，未全面履行出

资义务，应当对上述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五）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 

被告上海阅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交书面答辩状称，第一，原告主张的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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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有误；第二，原告并未按约定向被告开具已交货订单的全额发票；第三，原

告主张的利息过高，请求法院依法调整；第四，对于原告主张未履行订单造成的

损失不予认可。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谓的物料成本损失金额的计算方式。 

被告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和上海斐讯电通电气有限公司收面答

辩状称，第一，两家公司并非涉案合同相对人，不应承担合同之债；第二，根据

公司章程，两家公司作为被告上海阅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其出资义务于

公司成立之日起 20 年即 2034 年 1 月 28 日才届满，故原告无权突破公司章程，

要求其提前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 

 

（六）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7 月 3 日，公司收到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沪

0117 民初 18563 号），公司与被告上海阅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斐讯数据通

信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斐讯电通电气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上海市松江区

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进行证据交换，于 2019 年 7 月 9 日、11 月 20 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

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海滨、王诗莹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经案件受理法院传票传唤，

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一审审

理终结。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于 2020 年 7 月 3 日收到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作出的

（2018）沪 0117 民初 1856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一、被告上海阅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江苏

鹿得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承揽价款 7,409,600 元； 

二、被告上海阅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江苏

鹿得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利息损失（2018年 12月 31日的金额为 328,467.62 

元，以 7,409,600 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 50%计算，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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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上浮 50%；利息损失总金额以未清偿承揽价款的 30%为限）； 

三、解除原告江苏鹿得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和被告上海阅丰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之间的编号为 45000750033 的订单项下未履行部分的权利义务，解除编号

为 4500075034、4500076870、4500077279 的订单； 

四、被告上海阅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江苏

鹿得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备货损失 1,628,230.02 元； 

五、被告上海阅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江苏

鹿得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律师费损失 90,000.00 元； 

六、驳回原告江苏鹿得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中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87,987 元，司法评估费 8,000 元，两项合计 95,987 元，由原告

负担 12,510 元（已付），被告上海阅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83,477 元（于本判

决生效后七日内交付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本公司将对本诉讼结果保留上诉权利。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事项未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事项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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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沪 0117 民初 18563 号 

 

 

江苏鹿得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3 日  


